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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已併聯試運轉之再生能源發電案場，倘再生能源設置者因設

備登記失效致須重新申請同意備案作業方式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據本處111年9月20日配字第1118118849號函(諒達)。 

二、補充前函說明，已併聯試運轉並取得完成併聯文件之再生能源發

電案場，如未於簽約日起1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，本公司

區營業處將於主管機關確認同意備案失效後，進行拆表作業，並

函知終止購售電契約；倘持本公司111年9月20日配字第

1118118849號函向電業主管機關重新辦理同意備案者，須於本公

司區營業處通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終止再生能源發電系統

電能購售契約一事函文之發文日起「2個月內」，持新同意備案文

件重新辦理簽訂購售電契約，以避免虛佔容量。 

三、倘再生能源設置位置、裝置容量、發電設備型號、併接點及相關

併接設備皆無變更，亦無需重新辦理細部協商，於完成簽約後逕

填寫竣工報告單辦理重新裝表。 

 
正本：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、SEMI太陽光電委員

會、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產業永續發展協會、本公司各區營業處 

副本：經濟部能源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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